












附件1：

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报指南
文件依据名称：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促进韶关市道路货运物流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韶府办〔2022〕8号）

项目 鼓励大型公路物流园区落户韶关市 鼓励道路货运物流企业落户韶关市 鼓励现有道路货运物流企业做大做强 鼓励道路货运物流企业上规模
鼓励网络货运平台在韶投资建设和运

营
鼓励货车扩大销售 加大贴息资助力度

受理机关
按照分级分别受理原则，根据企业注册地，由韶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各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分别受理：
一、注册在韶关市本级的企业，由韶关市运输服务中心负责受理
二、注册在韶关市县（市、区）的企业，由辖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负责受理

申报额度

在韶关市登记注册并纳税,且一次
性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000万元以上
（不含土地）的公路物流园区给予
落户奖励。投资额为1000万元以上
的,由获益地方政府一次性奖励15
万元;投资额每跨越1个1000万元台
阶,由获益地方政府增加奖励10万
元,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鼓励道路货运物流企业落户韶关市。在韶关市新注册的
道路货运物流企业,年度购置车辆数量达到40辆以上,或
核定吨位总计600吨以上,第一年由获益地方政府按其对
地方财政贡献的80%给予奖励。

对道路运输主营业务(以下简称主营业务)年
度收入达到3000万元以上的现有道路货运物
流企业,由获益地方政府对其地方财政贡献同
比增长额的50%进行奖励。

鼓励道路货运物流企业上规模。对首次
上规模的道路货运物流企业(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由市本级财政
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新晋为国家3A、
4A、5A级的物流企业,由辖区县(市、
区)政府分别给予20万元、40万元、6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鼓励网络货运平台在韶投资建设和运
营。对来韶投资建设(含现有)网络货
运平台的企业,在平台发生的韶关市
本地运输业务,由获益地方政府按其
对地方财政贡献的50%对平台进行奖
励;非韶关业务,由获益地方政府按其
对地方财政贡献的80%对平台进行奖
励(韶关市本地运输业务以“上游货
源企业注册缴税地为韶关市”为准)
。

对我市年度销售货车200辆以上的
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由获益地
方政府按其货车销售收入对地方
财政贡献的50%给予一次性奖励。

申报额度:对货运物流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5000万以上)年度主营业务所产生的贷款利息
进行贴息资助,贴息金额按照资助奖励年度内企
业实际支付银行利息的50%,每家企业贴息额度最
高不超过300万元,贴息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承担。

申报条件

一、2022年1月1日（含）后在韶关
登记注册的企业。
二、且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
（含）1000万元。
三、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
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奖励或奖励。

一、2022年1月1日（含）后在韶关登记注册的道路货运
物流企业，并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二、年度购置车辆数量达到40辆以上,或核定吨位总计
600吨以上，且并办理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经营主体
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主体一致。（使用总质量
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
需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道路运输证）
三、购置车辆数量和吨位指整体式货车或者牵引车数量
（不含挂车），二手货运车辆不纳入统计奖励；购置车
辆的核定吨位指整体式货运车辆和牵引车按准牵引总质
量，挂车核定载质量不计入购置车辆吨位计算，二手货
运车辆不纳入奖励统计数据。
四、购置车辆应满足环保排放要求。
五、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
奖励或奖励。
六、近一年内企业未发生死亡一人（含）以上及同等责
任（含）以上道路安全事故。

一、在韶关登记注册的企业，并办理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
二、道路运输主营业务年度收入达到3000万
元（含）以上。
三、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
性专项资金奖励或奖励。
四、近一年内企业未发生死亡一人（含）以
上及同等责任（含）以上道路安全事故。

一、已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
业，在经营期内首次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2000万元（含）以上。
二、2022年1月1日（含）后新晋为国家
3A、4A、5A级的物流企业，并办理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
三、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
财政性专项资金奖励或奖励。
四、近一年内企业未发生死亡一人
（含）以上及同等责任（含）以上道路
安全事故。

一、注册在韶关市，并已经完成与税
务部门对接，正式开展线上经营的网
络货运平台。
二、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
他财政性专项资金奖励或奖励。

一、注册在韶关市的限额以上汽
车销售企业，年度销售货车200辆
以上（含整体式货车、牵引车，
不含挂车），二手货运车辆不纳
入奖励统计数据。
二、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
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奖励或奖
励。

一、在韶关登记注册的道路货运物流企业，已办
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0万元（含）以上，且道路货运物流业务业务
收入所占比例不低于70%。
二、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
项资金奖励或奖励。
三、近一年内企业未发生死亡一人（含）以上及
同等责任（含）以上道路安全事故。

申报资料

一、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
请表。
二、项目规划许可、用地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如有）、竣工验收
（如有）。
三、现场进度图片资料。
四、企业资产投入清单和有关票据
（主体一致）
五、经审计的申报年度财务报表。
六、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一、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四、企业购置车辆清单，应包含购车明细、发票复印件
、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
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提供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道路运输证）
五、经审计的申报年度财务报表。
六、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申报年度完税证明及税
票复印件。
七、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一、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四、经审计的申报年度财务报表。
五、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申报年度和
申报年度上一年年度完税证明及税票复印件
。
六、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一、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四、申请企业上规模奖励的应提供经审
计的申报年度财务报表。
五、申请A级物流企业的应提供物流等
级证书。
六、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一、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
表。
二、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申报
年度完税证明及税票原件及复印件，
韶关业务和非韶关业务纳税清单。
三、企业营业执照。
四、与税务部门对接完成的证明。
五、经审计的申报年度财务报表。
六、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一、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
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货车销售明细表（购车人、
车辆型号、车架号、发动机号）
。
四、经审计的申报年度财务报表
。
五、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
申报年度和申报年度上一年年度
完税证明及税票原件及复印件。
六、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

一、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经审计的申报年度财务报表。
四、贷款相关证明。
五、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申报年度完税证
明及税票复印件。
六、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申报要求

一、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一式二份。
二、申报资料应制作目录,明细表格及附件依次排放,一式二份,装订成册。
三、申报资料凭原件审核,原件在审核后退回。
四、申报事项必须真实,不得虚假申报。



附件 2-1：

年 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本表适用于“鼓励大型公路物流园区落户韶关市奖励”项目申报）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企业基本情况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成立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首次许可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申报奖励情况

申报奖励年份 年

是否有纳税机关纳税证明 □是 □否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申请奖励资金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本单位承诺：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或奖励，保证申报表所

填写内容及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对其真实性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盖章）：

经审核：

□符合奖励条件 □不符合奖励条件

初核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核定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可复印使用，一式二份。



附件 2-2：

年 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本表适用于“鼓励道路货运物流企业落户韶关市”项目申报）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企业基本情况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成立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首次许可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申报奖励情况

申报奖励年份 年

是否有纳税机关纳税证明 □是 □否

年度购置车辆数 辆 已办理道路运输证车辆数 辆

核定吨位总计 吨

申请奖励资金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本单位承诺：近一年内企业企业未发生死亡一人（含）以上及同等责任（含）以上道路安

全事故，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或奖励，保证申报表所填写内

容及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对其真实性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盖章）：

经审核：

□符合奖励条件 □不符合奖励条件

初核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核定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可复印使用，一式二份。



附件 2-3：

年 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本表适用于“鼓励现有道路货运物流企业做大做强”项目申报）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企业基本情况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成立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首次许可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申报奖励情况

申报奖励年份 年

是否有纳税机关纳税证明 □是 □否

申报年度缴纳的增值税总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道路运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申请奖励资金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本单位承诺：近一年内企业企业未发生死亡一人（含）以上及同等责任（含）以上道路安

全事故，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或奖励，保证申报表所填写内

容及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对其真实性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盖章）：

经审核：

□符合奖励条件 □不符合奖励条件

初核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核定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可复印使用，一式二份。



附件 2-4：

年 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本表适用于“鼓励道路货运物流企业上规模”项目申报）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企业基本情况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成立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首次许可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申报奖励情况

申报奖励年份 年

是否有纳税机关纳税证明 □是 □否

是否为首次成为上规模企业 □是 □否

道路运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是否新晋为国家 3A、4A、5A 级物流企业 □否 □3A □4A 5A

申请奖励资金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本单位承诺：近一年内企业企业未发生死亡一人（含）以上及同等责任（含）以上道路安

全事故，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或奖励，保证申报表所填写内

容及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对其真实性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盖章）：

经审核：

□符合奖励条件 □不符合奖励条件

初核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核定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可复印使用，一式二份。



附件 2-5：

年 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本表适用于“鼓励网络货运平台在韶投资建设和运营”项目申报）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企业基本情况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成立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首次许可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申报奖励情况

申报奖励年份 年

是否正式投入运营 □是 □否

是否有纳税机关纳税证明 □是 □否

申报年度韶关业务缴纳增值税总

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申报年度非韶关业务缴纳增值税总

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申请奖励资金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本单位承诺：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或奖励，保证申报表

所填写内容及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对其真实性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盖章）：

经审核：

□符合奖励条件 □不符合奖励条件

初核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核定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可复印使用，一式二份。



附件 2-6：

年 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本表适用于“鼓励货车扩大销售”项目申报）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企业基本情况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成立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首次许可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申报奖励情况

申报奖励年份 年

是否有纳税机关纳税证明 □是 □否

是否为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 □是 □否

年度销售货车数量 辆

汽车销售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申报年度缴纳增值税总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申请奖励资金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本单位承诺：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或奖励，保证申报表所

填写内容及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对其真实性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盖章）：

经审核：

□符合奖励条件 □不符合奖励条件

初核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核定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可复印使用，一式二份。



附件 2-7：

年 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本表适用于“加大贴息资助力度”项目申报）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企业基本情况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成立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首次许可日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申报奖励情况

申报奖励年份 年

是否有纳税机关纳税证明 □是 □否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年度道路货运物流业务收入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主营业务贷款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申报年度主营业务贷款利息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申请奖励资金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本单位承诺：近一年内企业企业未发生死亡一人（含）以上及同等责任（含）以上道路安全事

故，相同内容的项目未获得韶关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或奖励，保证申报表所填写内容及提交

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对其真实性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盖章）：

经审核：

□符合奖励条件 □不符合奖励条件

初核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核定县（市、区）级奖励金额：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 ）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可复印使用，一式二份。



附件3

韶关市 县（市、区）关于拨付市级道路货运
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的请示

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韶关市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经

企业自主申报以及经我们审核， 年度我县（市、区）符合韶

关市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申请的企业共 家，合计申请市

级奖励资金 万元（详见附件）。

请予审批。

附件：韶关市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汇

总表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 县（市、区）财政局

发展专责部门

年 月 日



附件 4

韶关市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奖励资金汇总表
（ 年）

县（市、区）道路货运物流发展专责部门（盖章） 县（市、区）财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鼓励大型公路物

流园区落户韶关

市项目

核定奖励资金金

额（元）

鼓励道路货

运物流企业

落户韶关市

项目

核定奖励资

金金额（元）

鼓励现有道路货

运物流企业做大

做强项目

核定奖励资金金

额（元）

鼓励道路货运物流

企业上规模项目核

定奖励资金金额

（元）

鼓励网络货运平

台在韶投资建设

和运营项目

核定奖励资金金

额（元）

鼓励货车扩大销

售项目

核定奖励资金金

额（元）

加大贴息资助力度

项目

核定贴息资助金额

（元）

核定奖励总额

（元）

县（市、区）安

排金额（元）
申请市级奖励资金（元）

合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本表可复印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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